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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 

 

为贯彻落实《北京城市总体规划（2016年-2035年）》关于“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”相关要求，
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发〔2016〕17号），原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

《2018年北京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》（京质监发〔2018〕20号）和《北京市文物保护标准化发展

规划（2014～2020年）》要求，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联合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、北京市文物局

启动了北京市地方标准《文物建筑防火设计规范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规范》”）的编制工作。本规范秉持

“预防为主、防消结合”的原则，在借鉴国内外文物建筑防火设计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，结合北京市文

物建筑特点、地理气候环境与我国消防技术的发展现状开展实验和研究，深刻汲取国内外文物建筑火灾

经验教训，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和广泛征求意见后制定。 

本规范共分9章2个附录。主要内容包括:1. 总则；2. 术语；3. 现场勘察与消防安全保护等级；4. 消

防安全总体布局；5.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；6. 自动灭火设施和移动灭火设施；7.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；

8. 电气；9. 装饰装修等。 

本规范中4.1.3条，5.1.2条为强制性条文，必须严格执行。 

本规范由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归口管理，北京市城乡规划标准办公室为日常管理机构，北

京市消防救援总队负责具体技术解释工作。 

本规范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，请反馈至北京市城乡规划标准化办公室（电话：010-55595013，

电子邮箱：bjbb3000@163.com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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